
 

 １  

國 立 新 竹 師 範 學 院 九 一 一 六 次 擴 大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 
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一 年 九 月 二 日 下 午 二 時 十 分 
 

貳 、 地 點 ： 本 校 第 三 會 議 室 
 

參 、 主 席 ： 簡 代 理 校 長 國 清 紀 錄 ： 陳 文 正 
 

肆 、 出 席 ： 如 簽 到 簿 

 

伍 、 宣 讀 九 一 一 五 次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
裁 示 ： 紀 錄 確 定 。    

 

陸 、 報 告 事 項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總 務 處 

轉 發 財 團 法 人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代 管 經 濟 部 科 技 專 案 設 備 財 產 清 單 乙 份 ︵ 如 附 件 一 ︶ ， 如 有 需 求 可 參 考 洽 請 移 撥 。 

 

裁 示 ： 如 有 需 求 ， 請 洽 總 務 處 保 管 組 辦 理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體 育 室 

一 、 今 年 暑 期 游 泳 訓 練 班 已 於 八 月 二 十 三 日 圓 滿 結 束 ， 總 共 八 梯 次 有 一 千 九 百 三 十 九 人 次 參 加 訓 練 ， 深 獲 社 區 民 眾



 

 ２  

好 評 ， 達 到 學 校 與 社 區 緊 密 結 合 之 效 果 。 非 常 感 謝 王 宏 豪 老 師 帶 領 游 泳 教 練 在 炎 熱 的 暑 期 ， 從 早 到 晚 不 辭 辛 勞

的 付 出 外 ， 同 時 感 謝 總 務 處 、 進 修 部 、 會 計 室 等 有 關 單 位 的 協 助 配 合 。 
二 、 行 政 院 體 委 會 委 辦 的 ﹁ 身 心 障 礙 學 童 游 泳 復 健 營 ﹂ 與 ﹁ 羽 球 育 樂 營 ﹂ 在 暑 假 期 間 已 順 利 完 成 ， 嘉 惠 桃 竹 苗 地 區

身 心 障 礙 學 童 。 

 

裁 示 ： 謝 謝 體 育 室 的 辛 勞 。 

 

報 告 三 報 告 單 位 ： 秘 書 室 

本 校 各 單 位 九 十 一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進 度 彙 總 表 請 參 閱 附 件 二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 

柒 、 臨 時 報 告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人 事 室 

一 、 目 前 仍 在 暑 假 期 間 ， 本 ︵ 九 ︶ 月 十 二 號 星 期 四 起 恢 復 正 常 上 班 ， 請 各 主 管 督 導 所 屬 配 合 辦 理 。 

二 、 下 星 期 一 下 午 三 至 五 時 辦 理 ﹁ 法 令 宣 導 ﹂ 講 習 ， 敬 請 各 主 管 支 持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總 務 處 

一 、 本 校 各 棟 大 樓 即 日 起 清 洗 水 塔 ， 清 洗 之 大 樓 當 日 停 止 供 水 ， 請 大 家 配 合 ︵ 通 知 另 行 發 送 各 單 位 ︶ 。 

二 、 教 育 部 九 一 、 八 、 廿 六 台 ︵ 九 一 ︶ 師 ︵ 二 ︶ 字 第 九 一 一 二 四 二 七 二 號 函 報 請 行 政 院 終 止 本 校 之 香 山 遷 建 案 ， 嚴



 

 ３  

重 損 及 本 校 權 益 。 本 校 將 繼 續 努 力 爭 取 遷 校 機 會 。 

 
裁 示 ： 一 、 清 洗 水 塔 停 水 請 大 家 配 合 。 

   二 、 第 二 點 本 校 遷 校 案 ， 學 校 將 循 行 政 體 系 積 極 爭 取 ； 另 對 本 校 同 仁 強 烈 的 情 緒 反 應 可 充 分 理 解 ， 本 校 將 透

過 各 種 可 行 管 道 ， 積 極 爭 取 遷 校 機 會 。 

 

捌 、 提 案 事 項 

提 案 一 提 案 單 位 ： 總 務 處 

案 由 ： 擬 修 正 本 校 教 職 員 工 交 通 補 助 費 核 發 要 點 ， 如 說 明 ， 請 討 論 。 

說 明 ： 一 、 依 據 教 育 部 台 ︵ 九 一 ︶ 總 ︵ 一 ︶ 字 第 九 一 一 ０ 二 四 ０ 七 號 函 辦 理 ︵ 如 附 件 三 ︶ 。 

 二 、 擬 修 正 本 要 點 第 三 條 部 份 條 文 。 

  ︵ 一 ︶ 第 一 案 ： 修 正 每 月 補 助 金 額 ︵ 按 月 核 發 ︶ 

     １ ． 第 一 級 ： 一 公 里 以 上 至 五 公 里 以 內 ︵ 每 月 九 ０ ０ 元 ︶ 。 

２ ． 第 二 級 ： 五 公 里 以 上 至 卅 公 里 以 內 ︵ 每 月 一 一 ０ ０ 元 ︶ 。 

３ ． 第 三 級 ： 卅 公 里 以 上 ︵ 每 月 一 三 ０ ０ 元 ︶ 。 

︵ 二 ︶ 第 二 案 ： 依 原 要 點 等 級 核 發 補 助 費 ︵ 並 依 教 職 員 工 上 班 天 數 核 發 ︶ 

１ ． 第 一 級 ： 一 公 里 以 上 至 五 公 里 以 內 ︵ 每 月 一 四 ０ ０ 元 ︶ 。 

２ ． 第 二 級 ： 五 公 里 以 上 至 卅 公 里 以 內 ︵ 每 月 一 七 ０ ０ 元 ︶ 。 

３ ． 第 三 級 ： 卅 公 里 以 上 ︵ 每 月 二 ０ ０ ０ 元 ︶ 。 

三 、 本 校 ﹁ 教 職 員 工 交 通 補 助 費 核 發 要 點 ﹂ 修 正 條 文 草 案 對 照 表 ︵ 如 附 件 四 ︶ 。 

四 、 俟 修 正 通 過 簽 請 校 長 核 定 後 實 施 。 

 



 

 ４  

決 議 ： １ 、 本 校 教 職 員 工 交 通 補 助 費 核 發 維 持 現 行 標 準 。 

   ２ 、 第 三 點 修 正 為 ： 

     三 、……….. ︵ 每 月 補 助 金 額 ︶ ： 
       ︵ 一 ︶ 第 一 級……….. ︵ 一 四 ０ ０ 元 ︶ 。 
       ︵ 二 ︶ 第 二 級……….. ︵ 一 七 ０ ０ 元 ︶ 。 
       ︵ 三 ︶ 第 三 級……….. ︵ 二 ０ ０ ０ 元 ︶ 。 
   ３ 、 第 四 點 ：1……2……3…… 款 修 正 為 ︵ 一 ︶…… ︵ 二 ︶…… ︵ 三 ︶…… 款 。 
   ４ 、 第 五 點 ： ︵ １ ︶ ﹁ 遇 有 下 列 情 況 者 ， 按 月 或 天 數 扣 減 交 通 費 ： ﹂ 修 正 為 ﹁ 遇 有 下 列 情 況 者 ， 按 月 或 天 數

扣 減 交 通 補 助 費 ： ﹂ 。 
         ︵ ２ ︶1……2……3……4……5……6…… 款 修 正 為 ： ︵ 一 ︶…… ︵ 二 ︶…… ︵ 三 ︶…… ︵ 四 ︶……

︵ 五 ︶…… ︵ 六 ︶…… 款 。 
   ５ 、 第 六 點 刪 除 。 

   ６ 、 原 第 七 點 修 正 為 第 六 點 ， 內 容 修 正 為 ﹁ 教 職 員 工 申 請 或 變 更 交 通 補 助 費 時 ， 應 填 報 戶 籍 資 料 、 住 所 距 離

本 校 辦 公 地 點 行 經 道 路 之 距 離 及 交 通 補 助 費 等 級 等 ， 向 事 務 組 申 請 。 ﹂ 。 

   ７ 、 增 訂 第 七 點 ﹁ 本 辦 法 經 行 政 會 議 通 過 ， 陳 請 校 長 核 定 後 實 施 ，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﹂ 。 

   ８ 、 本 案 修 正 後 通 過 。 

玖 、 散 會 

 


